
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粤 0306 破申 21 号

申请人：易某，男，XXXX 年 XX 月 XX 日出生，X 族，住
XXXXXXXXXXXXXXXXXXXX，公民身份证号码 XXXXXXXXXXXXXXXXXX。

被申请人：深圳卓越维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深圳市
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滨社区 N23 区海秀路 23 号龙光世纪大厦 1 栋
一单元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DYTMPQ1Y。
    法定代表人：徐琪洪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申请人易某同意，本院于 2026 年 5 月 11 日作出（2026）
粤 0306 执 1060 号决定书，以深圳卓越维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（以下简称卓越维金公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，决定将卓越
维金公司移送破产审查。

本院查明，深圳市宝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深
宝劳人仲（新安）案【2025】494 号仲裁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
由于卓越维金公司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，申请人向
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本院依法受理，编立案号为（2026）粤 0306
执 1060 号。经本院强制执行，对卓越维金公司名下的银行存款、
股票、工商股权、房产、土地使用权、车辆、支付宝账户余额等
财产进行查证，查明卓越维金公司名下中国银行账户余额为
59.42 元，已被另案冻结。此外，卓越维金公司名下无其他财产
可供执行。经查，截至 2026 年 6 月 3 日，本院受理以卓越维金
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共 4 宗未执行完毕，未执行到位标的合计
14 万余元。卓越维金公司现已不在工商登记地址经营。

另查，卓越维金公司成立于 2024 年 9 月 2 日，注册资本为
1000 万元，系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为徐琪洪。



本院认为，申请人易某系被申请人卓越维金公司的债权人，
其债权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。被申请人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到
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本院经征得申请人
同意将被申请人移送破产审查，符合法律规定，应予受理。依照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七条第二款，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
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第（三）项以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之规
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易某对被申请人深圳卓越维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
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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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二六年六月四日

法　官　助　理　　　何子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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